
1 

 

证券代码：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编号：2016临 032 号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议申请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及细节尚未最终确定，本次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6 年 4 月 6 日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光电”或

“公司”）以书面形式发出《关于召开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的通知》，并以快件、直

接呈送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高管。 

2016年 4月 1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申请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

权 0票。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消费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同意公

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年 4月 22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

不超过 1个月。 

二、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公司股票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 2016 年 2月 22日起停牌。 

    2、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背景、原因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一步整合资源，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3、重组框架方案介绍 

（1）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南京汉恩数字互联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

主体，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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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方式拟定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交易

方式仍在谨慎探讨中，尚未最终确定。  

（3）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为南京汉恩数字互联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

股权。其法人代表为：袁帆；经营范围为：游戏制作、动画制作、游戏和动漫行业

的软件开发、转让；动漫展示；经济信息、投资信息、管理顾问信息咨询；企业形

象策划；项目策划；项目投资咨询；市场调研；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

广告；提供会展服务、劳务服务；广告材料及设备安装、销售；展览展示服务；多

媒体设计及制作；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三、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所开展的主要工作 

1、推动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工作 

公司已与交易对方签署了《收购意向协议书》，目前有关各方对重组方案及标

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正在进一步协商沟通中，重组框架协议书尚未签订。 

公司正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安排拟聘请

的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诚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介机构开展工作，具体内容包

括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2、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 2016 年 2 月 20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

临 011 号），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6年 2月 22日起开始停牌不超过 1个月；

2016 年 3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

临 022 号），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3 月 22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

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2 月 27 日、2016 年 3 月 5

日、2016年 3月 12 日、2016年 3月 19日、2016 年 3月 29日、2016 年 4月 6日、

2016年 4月 13日披露了《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的进展公告》（2016 临 012 号、2016 临 014 号、2016 临 020 号、2016 临 021 号、

2016临 023号、2016 年临 024号、2016年临 0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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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继续停牌的必要性和理由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财务顾问、审计、评估、法律等工作仍在进行中，

公司与有关交易各方尚需进一步沟通、协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标的资产等具

体事项，相关审计、评估和尽职调查工作量较大，目前尚未完成，预计无法按期复

牌。有关各方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确保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工作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

进行。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及下一步推进重组各项工作的时间安排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的要求，公司

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年 4月 22日起继续停牌，预

计停牌不超过 1个月。 

公司将继续加快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各项工作，积极与相关各方完成本

次重组方案的确认，编制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其他相关文件，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

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停牌期

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 

五、备查文件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